
 

武汉市江夏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夏市监罚告〔2025〕333号

武汉市金哑铃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案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bookmark: _GoBack]根据《武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国家税务总局武汉市税务局关于进一步明确长期停业未经营市场主体清理工作相关要求的通知》（武市监〔2022〕75号）文件要求，本局对连续两个及以上年度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的企业开展清理工作。2025年8月1日，本局通过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江夏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市场主体公告》，督促对清理中发现的你单位等109户企业30日内到相关部门办理补报年度报告、变更登记、注销登记等手续，该提示性公告期限届满后，你单位仍然未履行法定义务。本局执法人员于2025年9月25日对你单位登记住所进行了检查，查找不到该企业，通过你单位预留的电话号码也无法取得联系，为查清事实，2025年10月20日本局予以立案。现已调查终结。
经查，你单位于2001年06月15日登记成立，自2019年07月11日至2025年08月08日期间，本局因你单位有3个年度未依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将你单位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5年09月25日，本局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经营场所进行实地检查，发现当事人登记住所武汉市江夏区山坡乡幸福村村委会没有该企业。通过注册登记时你单位留下的法定代表人、联系人的电话号码：81343688，未联系到你单位。经进一步调查，武汉市江夏区山坡街道保福社区居民委员会网格员称也未发现你单位经营迹象。结合区税务局提供拟吊销企业报税信息，因此认定2001年06月至今，你单位无正当理由长期停业未开展经营活动并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你单位的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本局拟给予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胡运威、魏楚平  联系电话：027-81343688

联系地址：武汉市江夏区山坡街道星明街72号


武汉市江夏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月5日        
















本文书一式 两 份， 一 份送达，一份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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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罚告知书

夏市监罚告〔2025〕331号



武汉市江夏区广厦建筑工程公司山坡专业建筑分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案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告知如下：

根据《武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国家税务总局武汉市税务局关于进一步明确长期停业未经营市场主体清理工作相关要求的通知》（武市监〔2022〕75 号）文件要求，本局对连续两个及以上年度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且未进行纳税申报的企业开展清理工作。2025年8月1日，本局通过武汉市江夏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发布《江夏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清理长期停业未经营市场主体公告》，督促对清理中发现的你单位等109户企业30日内到相关部门办理补报年度报告、变更登记、注销登记等手续，该提示性公告期限届满后，你单位仍然未履行法定义务。本局执法人员于2025年9月25日对你单位登记住所进行了检查，查找不到该企业，通过你单位预留的电话号码也无法取得联系，为查清事实，2025年10月20日本局予以立案。现已调查终结。

经查，你单位于2004年5月17日登记成立，自2016年7月11日至2025年8月8日，本局因你单位9年间未依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将你单位列入经营异常名录。2025年9月25日，本局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登记经营场所进行实地检查，发现你单位登记住所武汉市江夏区山坡街没有你单位。通过注册登记时你单位留下的法定代表人、联系人的电话号码：81342218，未联系到你单位。经进一步调查，武汉市江夏区山坡街道山坡社区居民委员会网格员称也未发现当事人经营迹象。结合区税务局提供拟吊销企业报税信息，因此认定2004年5月至今，你单位无正当理由长期停业未开展经营活动并连续2年未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你单位的行为涉嫌违反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一款的规定，依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本局拟给予你单位建议作出如下行政处罚：吊销营业执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胡运威、魏楚平     联系电话：02781343688联系地址：武汉市江夏区山坡街道星明街72号







                武汉市江夏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25年12月5日    

























本文书一式 两 份， 一 份送达，一份归档。





 






